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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宜蘭縣語文競賽學生組種子選手名單 

競賽項 國小組 姓名 國中組 姓名 高中組 姓名 

國語演說 北成國小 朱耘禛 國華國中 盧竑潔 宜蘭高中 張舒晴 

國語朗讀 員山國小 陳彥宇 復興國中 李品靚 宜蘭高中 李軒慈 

作文 古亭國小 陳逸安 凱旋國中 洪子媛 羅東高中 林琦萱 

寫字 公正國小 林采葳 國華國中 林沁瑩 羅東高中 賴怡芳 

字音字形 五結國小 陳巧容 羅東國中 黃心雅 宜蘭高中 林冠霖 

閩南語 

演說 
光復國小 尤襄穎 國華國中 鄭亮友 羅東高中 張昭偉 

閩南語 

朗讀 
員山國小 李丞智 中華國中 游紫蘋 羅東高中 吳怡蓁 

閩南語 

字音字形 
古亭國小 徐睿廷 東光國中 陳家祥 宜蘭高中 黃騏均 

客家語 

演說 
黎明國小 林穎婕 凱旋國中 諶思妤 慧燈中學 林宥鋐 

客家語 

朗讀 
頭城國小 簡于姍 凱旋國中 范辰瑄 羅東高中 賴恩加 

客家語 

字音字形 
    羅東高中 游嘉卉 

泰雅語朗讀 金洋國小 鐘家辰 復興國中 平靖恩 蘭陽女中 莊元忻 

阿美語朗讀   壯圍國中 陳采霓 羅東高工 張凱捷 

太魯閣語朗讀   國華國中 鍾慶琳   

備註: 一、凡曾獲得全國語文競賽該語言該項該組第一名，或近五年內（103 年度至 107 年度）

二度獲得二至六名者，不得再參加該語言該項該組之競賽；並自 109 年起，凡曾獲

得全國語文競賽該語言該項該組特優者，不得再參加該語言該項該組之競賽。 

二、凡符合種子選手資格，且不違背上列競賽員資格者，得列入本（108）年度縣賽之

學生組種子選手，得免參加校內選拔及鄉鎮市初賽，逕由該鄉鎮市或該校報名參加

該語言該項該組（或高一個組別）縣賽（即該鄉鎮市別或該校不受限「捌、競賽方

式及競賽員名額」所規定各項各組僅能報名人數規定）。 

（一） 107 年度參加宜蘭縣語文競賽榮獲第 1 名之選手，得於本(108)年度參加該語

言該組該項縣賽。 

（二） 107 年度參加宜蘭縣語文競賽榮獲第 1 名之選手，當時為小六、國三學生，

得於本(108)年參加該語言該項高一階組別縣賽。 

三、本種子選手名單係 107 年本縣語文競賽學生組各語言各項榮獲第一名名單，得依

上列規定由該鄉鎮市或該校逕予報名參加縣賽。 


